
我们平时邮寄或者快递物品， 偶尔会遭遇丢失的情况。
此时物流企业往往会搬出行规或者格式条款， 只肯支付相对
物品本身价值来说极少的赔偿。

在一次国际货运中， 我的当事人也遭遇了货物丢失只能
按照重量赔偿的“行业惯例” ……

货物丢失
只能按重量赔

诉讼调解
挽回一半损失

出口货物

运送途中丢失

我的当事人是一家电机公司，

他们委托一家贸易公司出口 10 托

盘货物， 主要是汽车发电机及其配

件。 贸易公司又委托一家规模较大

的国际货代公司负责订舱、 运输及

清关。

根据贸易公司的安排， 电机公

司将上述货物分两次送至货代公司

指定的物流公司仓库， 仓库盖章确

认的收货回单上显示收到 10 托盘

货物。

随后， 上述货物由货代公司申

报出口， 并通过海运拼箱的方式发

往国外的收货人公司。

上述集装箱内本应装入 32 个

托盘， 其中包括电机公司的 10 托

盘货物。

但国外的收货方在打开封条开

箱收货时， 确认只有 31 个托盘，

其中电机公司出口的货物仅有 9 托

盘， 缺失 1 托盘货物。 这批货物海

关申报的数量为 100 件， 报关金额

7500 美元。

因此， 收货方在支付货款时，

先行扣除了 7500 美元。

为了这一货物缺失事件， 电机

公司和贸易公司多次与货代公司总

部、 香港办事处、 上海分公司联系

沟通。

对方答复称： 如果查实存在缺

货的情况， 只能按照每磅 0.5 美元

的标准赔偿损失。 根据这批缺失货

物的重量进行计算， 赔偿额总共是

660 美元。

货物丢失却遭遇“按重量计价

赔偿” 的“霸王条款”， 电机公司

和贸易公司都感到无法接受。

“行业惯例”

按照重量赔偿

在电机公司简要介绍了情况之

后， 我仔细审查了这笔业务的全套

清关材料， 包括相关合同、 发货

单、 装箱单、 提单等。

由于在做律师之前， 我曾多年

从事报关员、 报检员等进出口工

作， 因此对这些单据我是再熟悉不

过了， 对这一行业涉及的各个环节

也都熟捻于心。

根据出口单证显示， 电机公司

确实将上述 10 托盘货物送至海关

监管的物流仓库， 有收货回单为

证。

此后， 货代公司也是以 10 托

盘这一数量向海关申报出口的， 这

有相关合同、 发票及装箱单可以作

为证明。

那么， 为什么货物到达国外

后， 收货人会发现少了一个托盘

呢？

根据经验及专业知识， 我帮当

事人分析主要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在口岸海关两次

开箱查验过程中， 出现漏装或错装

的情况。 这种情况如果发现及时，

有可能将漏装或错装的货物找回来。

但因为这次是海运出口， 到达

目的港后还要转运至收货方， 对方

反馈缺失货物时已过了两个多月，

再想找回货物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第二种可能是货物到达国外时

并没有缺少， 但在卸货时发生了问

题， 或者因为是集装箱拼箱货物，

接收方在收货时点漏了一个托盘，

其实到达的的确是 10 个托盘。

听完我的分析后， 电机公司又

重新对这次货物运输的所有环节作

了梳理， 最终他们倾向于认为是我

分析的第一种可能。

他们告诉我， 收货方是一家大型

电子公司， 非常看重自己的信誉， 在

之前的多次合作中从未发生过类似情

况。

而且， 该公司采购的进口货物在

整个物流环节都是全封闭、 专业化处

理的， 不太可能数错件数或者卸货出

现问题， 而且收货方也出具了相关缺

货及扣除货款的证明文件。

根据这一情况我提出， 如果有证

据证明是由于货代公司的原因造成损

害结果发生， 那么理应赔偿相关损

失。 关键问题就是， 应依据何种标准

来赔偿？

货代公司之前提出的方案， 即根

据当时的赔偿标准， 是按照丢失货物

的重量每磅 0.5 美元给予赔偿， 这一

“行业惯例” 我也是知道的。

当然， 我方也可以提出这是格式

条款， 且显失公平， 争取更高的赔偿

额。

几番沟通后， 电机公司决定正式

委托我处理索赔事宜， 如有必要不惜

起诉解决。

达成调解

赔偿大幅提高

其实在电机公司看来， 这起案件

的诉讼标的顶多不过 7500 美元， 他

们不仅仅是为了这笔钱而较真， 更多

地是为了查清事实， 同时就所谓货运

的“行规” 讨一个说法。

果然， 在后续的交涉中， 货代公

司始终咬定“行规” 不松口， 我方只

得将案件起诉至法院。

在开庭前， 我与货代公司的律师

通过电话又沟通了几次。

起初他认为， 收货方单方提出货

物缺失无法确认， 且已超过索赔时

效。 对于他的理由， 我则持不同观

点。 沟通未果后， 主审法官也先了解

了我们双方的意向， 法官还是希望双

方能够达成调解， 一是涉外案件证据

材料需要翻译公证等法定手续， 费用

很高， 可能打赢官司却得不偿失。 二

是案件中的几家公司相互间都存在长

期合作关系， “撕破脸” 对簿公堂，

后续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

在了解了货代公司的立场和法官的初

步意向后， 回过头来也与当事人详细

进行了沟通。 当事人听取了我的分析

建议后， 授权我进行诉前调解工作。

于是， 我分别与货代公司的律师

与主审法官再次联络， 通过之前做报

关员所积累的经验， 我试图说服法官

相信我方确实存在货物缺失， 且与货

代公司有因果关系。

对方律师此时也不再坚持时效问

题， 但他认为原先的标准是合理的，

并引用了《海商法》 的相关规定。 我

则提出， 本案应适用 《海商法》 中

“货物灭失的赔偿额， 按照货物的实

际价值计算” 这一规定。

在赔偿总额上几番讨价还价后，

对方从起先的 1000 美元一直谈到

3750 美元便坚决不愿意再提高了。

这其实已经达到了我方的心理预

期， 但我仍乘胜追击， 提出法院的案

件受理费用也应该由货代公司承担。

最后， 货代公司同意了我的方

案， 相关费用被折算成美元加到了赔

偿总额里， 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 我

方在获赔 3820 美元后向法院申请撤

诉。

□ 上海兰盾律师事务所 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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